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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份擴大業務會報

政風處
113年3月

廉政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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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按請領差旅費、雜費、加班費、

鐘點費及夜點費等小額款項係常

見之申領業務，惟仍偶有詐領案

例，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雖微，

然亦須負有刑事責任，除面對司

法制裁或行政懲處外，亦損及公

司整體形象並影響個人職涯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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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收悉之案例

員工X

案情
摘要

搭乘同事駕駛之公
務車出差洽公5次

每次均虛報公車、
客運等共計338
元交通費用

112/04～112/11

詐得1,690元之差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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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收悉之案例

搭乘公務車
詐領交通費

態樣
分析

觸犯
法條

刑法§339
詐欺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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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收悉之案例
查處
結果

法律責任

主動向政風說明不法並自首

繳回犯罪所得

檢察官諭知緩起訴

行政懲處

研議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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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一級單位暨其所屬
近年申領小額款項案件數

★統計範圍：該年度有偵審結果者。

年份 111年 112年 113年

偵
審
結
果

起訴 0 0 0

緩起訴 2 4 1

判決 0 0 0

合計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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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研析-不法態樣

請人代刷卡
詐領補休及
全勤獎金

無加班事實
（中途離開）
仍申領加班費

搭乘公務車
仍申領交通
費

出差無住宿
事實
持他人發票
申領住宿費

未出差或住宿
持虛偽消費事實之發票
詐領雜費及住宿費

主管偽填記工卡
員工不實簽具簽到簿
集體詐領加班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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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研析-觸犯法條

刑法

第210條：偽變造私文書罪

第215條：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

第216條：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文書罪

第339條：普通詐欺罪

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：3人以上共犯詐欺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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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研析-緩起訴內容

緩起訴
期間

均1年

緩起訴
條件

向公庫支付1萬至8萬元

參加法治教育課程1至4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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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團性代刷案
案情
摘要

員工甲

A B C D

代刷卡大隊

10：56 12：467：27 16：40

A代刷卡 B代刷卡

甲實際上班時間

甲以代
刷卡時
間申請
加班

人資核
予加班
時數

甲以該
加班時
數換取
補休

獲得約
1,520
元之財
產利益

111/11/26

嗣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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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團性代刷案
案情
摘要

員工甲

A B C D

代刷卡大隊

111/11～112/01

甲共有
29天上
班缺勤

A～D
為甲代
刷上下
班卡

人資誤
認甲於
各當月
有全勤
事實

甲詐得
約5,640
元不休
假出勤
加班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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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團性代刷案
查處
結果

法律責任

主動自首

甲繳回犯罪所得

涉犯人員緩起訴期間均1年，甲向國

庫支付2萬元、A～D法治教育1場

行政懲處

甲記過2次

A記過1次；B～D申

誡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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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得金額高案
案情
摘要

員工乙

刷卡上班後，約停
留0.5～1.5小時即
離開，並於回廠後
即刷卡下班

於加班指派簿及本
公司表單簽核系統
不實填載加班時段，
共計22次

詐得93,101元之加班費

111/08～112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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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得金額高案
查處
結果

法律責任

主動自首

繳回犯罪所得

緩起訴期間1年，向國庫支付3萬元

、法治教育2場

行政懲處

記過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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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深植法遵意識，
莫以惡小而為之

主管人員加強
差勤、差旅費
用報支審核作
業

結合會計、人資、
政風部門強化相
關管控機制

普及科技門禁
設施，俾利留
存進出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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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


